
 

 

19  气瓶充装许可条件 

 

1.基本条件 

(1)充装单位应当取得相关部门 (规划、消防部门)的批准(注 1)，在取得充装许可

前，充装站不得对外营业； 

(2)充装单位的场地、厂房、设备和充装工艺设施应当是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 

(3)建立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制定适应充装工作需要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且能够

有效实施； 

(4)建立和使用气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具有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信息

化平台(仅限易燃有毒气体充装 )，采用信息化技术对气瓶充装过程进行管理； 

(5)具备充装介质的储存能力，并且具有符合规定数量的由充装单位办理使用登

记的气瓶(车用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呼吸用气瓶除外 )(注 2)； 

(6)充装单位应当具备气瓶维护保养的能力和设施，负责对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

的气瓶进行标志制作和维护保养。 

注 1：(1)新取证和搬迁的充装站应当具有当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出具的《规划许

可证》，换证的充装站应当具有当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出具的《规划许可证》或

者能证明其为合法经营的行政许可文件(如《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燃气经营许可

证》等 )； 

(2)按照消防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充装站申请消防验收合格后获得的消防鉴审

合格意见书等。 

注 2：充装介质储存能力和自有产权气瓶数量依据各省级 (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 



 

 

2.人员 

(1)充装单位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应当熟悉与气瓶充装安全管理相关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 

(2)配备技术负责人 1 人，具有工程师职称，具有气瓶充装管理经验，能够处理一

般技术问题，具备组织协调和事故应急处置的能力； 

(3)每个充装地址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至少 1 人，并且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人员资格； 

(4)每个充装地址作业人员 (充装人员，下同)每个班次不少于 2 人，并且持有气

瓶充装作业人员资格，在气瓶充装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同时兼任检查人员； 

(5)每个充装地址配备检查人员每个班次至少 1 人，并且取得气瓶充装作业人员

资格； 

(6)配备与气瓶充装相适应的化验人员，并且经过技术和安全培训，掌握与充装介

质相关的知识，检验设备、仪器和仪表的性能以及使用方法。 

3.充装场所 

(1)按照介质分别设有气瓶待检区、不合格区、待充装区、充装合格区，并且采取

有效的隔离措施； 

(2)具有专供气瓶装卸的场地和专用装卸装置，并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

关标准的规定； 

(3)具有气瓶专用库房，划分实瓶区和空瓶区，并且设有明显标识； 

(4)充装单位的充装作业区域与辅助服务区之间应当设有明显界线，还应当设有

人员进入的安全警示标识以及安全须知； 

(5)具有可供移动式压力容器检查和卸载的作业场地。 



 

 

4.充装设备 

(1)充装单位所使用的特种设备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2)具有移动式压力容器卸载专用装置，并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

规定； 

(3)抽真空设施应当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4)用于易燃、易爆、有毒介质的充装设备，应当装设紧急切断系统。 

5.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充装单位装设的压力计量、温度计量、质量计量、安全阀、气体危险浓度监测

报警装置(有毒、可燃气体和氧气及可窒息性气体的充装单位必须配置)、紧急切

断系统等应当与充装介质种类、充装数量相适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

标准的规定； 

(2)具有判定气瓶内部残液、残气化学性质的装置和仪器，以及处理易燃、易爆和

有毒介质残液、残气的设施。 

6.专项条件 

6.1 压缩气体充装 

6.1.1 充装设备 

(1)有抽真空工艺要求的，应当具有抽真空装置，氧气充装所配置的抽真空设备应

当使用氧专用油脂或无油脂润滑； 

(2)应当按照有关要求装设防错装接头。 

6.1.2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采用电解法制取氢气和氧气的充装单位，应当具有自动测定氢、氧纯度的化学分

析仪器。 



 

 

6.2 液化气体充装 

6.2.1 充装设备 

(1)液化石油气充装单位，应当具有气瓶的残液倒空和回收装置以及抽真空装置； 

(2)液化天然气充装单位，应当在用于移动式压力容器的卸液装置液相管道上装

设切断阀和止回阀，气相管道上装设切断阀； 

(3)液氨、液氯等毒性气体充装单位，应当具有回收或处理瓶内余气的装置，并且

安装在可防止充装时气体溢出的负压操作系统上； 

(4)贮存容器应当装设准确、安全、醒目的液面显示装置，并有可靠的防超装设施。 

6.2.2 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1)具有与充装接头数量相等的计量衡器，以及专用的复称衡器，其中液氨、液氯、

液化二甲醚、液化石油气充装应当配置具备超装自动切断功能的计量衡器，其他

液化气体应当配置超装自动报警装置； 

(2)低温液化气体充装装置中的汽化器出口应当装设温度、压力控制报警系统和

联锁停泵装置。 

6.3 溶解气体充装 

6.3.1 充装场所 

应当分别具有实瓶、空瓶和气体原料专用库房。 

6.3.2 充装设备 

(1)具有回收或者处理瓶内余气的装置； 

(2)具有抽真空、测量瓶内余压、确定剩余丙酮或者吸附气体介质量、补加丙酮或

者吸附气体介质的装置；具有冷却喷淋和紧急喷淋装置，并且有可靠水源。 

6.4 混合气体充装 



 

 

混合气体充装单位的生产场地、检验与试验能力等应当根据混合气体组分性质分

别满足压缩气体、液化气体充装条件的要求。 

7.充装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充装单位应当建立并且有效实施包括充装要素控制程序、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

程、充装工作记录和工作见证资料等的充装质量保证体系。配备相应要素的充装

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员，按照相应要求履行审查确认、作出记录的职责。 

7.1 充装要素控制 

充装单位应当编制并且实施文件和记录控制、设备 (包括充装设备和充装工艺装

备)控制、充装介质检测控制、人员管理、充装工作质量控制、信息追踪和质量服

务、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等要素质量控制系统。 

7.1.1 文件和记录控制 

7.1.1.1 文件控制 

文件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受控文件的类别确定，包括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外来文件，以及其他需要控制

的文件等； 

(2)文件的管理，包括编制、审核、审批批准、标识、发放、修改、回收，保管(方

式、设施等)及其销毁的规定；其中外来文件控制还应当有收集 (购买)、接收等

规定； 

(3)质量保证体系实施的相关部门、人员及场所使用的受控文件为有效版本规定。 

7.1.1.2 记录控制 

记录控制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记录的填写、确认、收集、归档、保管与保存期限、销毁等规定； 



 

 

(2)质量保证体系实施部门、人员及场所使用相关受控记录表格有效版本的规定。 

7.1.2 设备控制 

设备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设备及设备上使用的安全附件控制，包括采购、验收、建档、操作、维护、使

用环境、检定校准、检修、特种设备自行检查、报废等； 

(2)设备档案管理，包括建立设备台账和档案，质量证明文件、使用说明书、使用

记录、维护保养记录、校准检定计划，校准检定记录、报告等档案资料； 

(3)设备状态控制，包括设备使用状态标识、检定校准标识、法定要求定期检验的

设备检验报告等。 

7.1.3 充装介质检测控制 

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对所购商品气体、气瓶余气和产品气体进

行化验分析。 

7.1.4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人员培训要求、内容、计划和实施等； 

(2)人员的培训记录、考核档案； 

(3)特种设备相关人员持证上岗； 

(4)特种设备许可所要求的相关人员的聘用管理。 

7.1.5 充装工作质量控制 

充装工作质量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对合格的气瓶进行充装，严禁充装超期未检气瓶、改装气瓶、翻新气瓶、报废

气瓶； 



 

 

(2)充装过程按照规定进行操作，并且有专人进行巡回检查； 

(3)气瓶充装的温度(压力)及其流速符合规定； 

(4)溶解乙炔气瓶充装时间及静置时间符合要求，充装后逐瓶称重和检查压力； 

(5)液化气瓶充装量符合有关规定，充装后逐瓶称重； 

(6)压缩气体充装压力符合规定。 

7.1.6 信息追踪和质量服务 

信息追踪和质量服务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本单位办理使用证的气瓶瓶体上应当制作充装站标志 (涂敷标志和信息化电

子标志)和充装产品标签，标签内容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2)充装站建立健全气瓶充装、储运、销售、检验的全产业链等环节的安全信息追

溯系统，并且有效实施管理； 

(3)对瓶装气体使用者进行安全使用指导，对瓶装气体经销单位或者瓶装气体消

费者进行气瓶安全使用培训。 

7.1.7 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 

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控制的范围、程序、内容如下： 

(1)执行特种设备许可制度； 

(2)接受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 

(3)接受定期检验，包括满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对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的定期检

验或者校验的要求； 

(4)特种设备许可证管理，包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购买、

使用和充装具有许可证的单位制造的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的规定，充装许可如

名称、地址)发生变更、变化时及时办理变更手续的规定，特种设备许可证管理规



 

 

定，特种设备许可证换证规定等。 

7.2 管理制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 

充装单位应当建立包括以下内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并且能够有

效实施。 

(1)安全管理机构(需要设置时)和各类人员岗位责任； 

(2)安全管理(包括安全教育、安全生产、安全检查等内容 )； 

(3)用户信息反馈； 

(4)气瓶的检查登记、使用登记、建档、标识、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自行检查、

储存、发送； 

(5)充装站内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使用管理以及定期检验； 

(6)计量器具与仪器仪表校验； 

(7)资料保管，如充装记录 (含电子文档)、设备档案等； 

(8)不合格气瓶处理； 

(9)人员培训考核管理； 

(10)用户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及服务； 

(11)事故报告和处理； 

(12)事故应急预案及定期演练； 

(13)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 

7.3 安全操作规程 

充装单位应当结合充装工艺制定并且实施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内容

至少包括适用范围，人员条件、设备仪器条件、操作程序和方法、监控参数、巡

回检查和异常情况的处理等。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瓶内残液(残气)处理操作规程； 

(2)气瓶充装前、后检查操作规程； 

(3)气瓶充装操作规程； 

(4)气体分析操作规程； 

(5)充装设备操作规程； 

(6)事故应急处理操作规程； 

(7)装卸操作规程。 

7.4 充装工作记录和见证资料 

充装单位应当填写充装工作记录。充装工作记录要有操作人员、审核人员签字确

认。有关充装工作记录和见证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收发瓶记录； 

(2)新瓶和检验后首次投入使用气瓶的抽真空或置换记录； 

(3)残液(残气)处理记录； 

(4)充装前、后检查和充装记录； 

(5)不合格气瓶隔离处理记录； 

(6)介质化验报告； 

(7)质量信息反馈记录； 

(8)设备运行、检修和安全检查等记录； 

(9)装卸记录； 

(10)安全培训记录； 

(11)溶解乙炔气瓶丙酮补加记录； 

(12)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8.充装工作质量 

充装工作应当符合《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严格进行充装前检查、充 

装过程控制、充装后检查和充装量复检，并且按照其规定进行记录，向介质购买

方提 

交证明资料。 

9.换证业绩 

充装单位在许可周期内的充装业绩应当覆盖其许可范围，并且每年的年度监督检

查结果合格，否则按照首次申请取证或者增项处理。 

10.其他要求 

气瓶充装单位的许可条件除满足本附件要求外，各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可

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本附件进行细化。 

 


